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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注册香港商标流程和指南

注册香港商标说明如下：香港商标主管机构

香港原来就有独立的商标注册制度。香港知识产权署下设商标注册处，独立负责审查商标注册申请及负
责保存。

香港商标注册申请——

香港法律对商标申请人主体资格没有特殊要求，自然人或法人团体均可申请商标注册，法律也没有规定
商标申请人必须已对申请商标进行使用，申请人只要在申请注册时指出使用或拟使用即可。

申请人必须填妥相关的申请表格，连同商标样本及有关费用，一并提交商标注册处。香港也采用一标一
类的申请授权制度，分类亦采用国际分类的42个大类。

可予注册的商标可以是图案、姓名、签署、文字、字体、数字、不同形状或颜色构成的标志，或以上项
目的各种组合以及主体图形、地理名称。服务商标在香港也受保护，且零售服务的商标可以在香港申请
。

在香港申请商标注册有一个特殊要求是，商标注册处有权规定申请人须在申请日起12个月内完成所有申
请手续。若申请人未能遵守该规定，可以被视为放弃申请。

商标审查及授权——

（一）A、B部注册制度与英国商标制度相同，香港的商标注册分为A部注册和B部注册。在A部注册的商
标应在本质上或因长期广泛使用而具备显著性。如为以独特方式展现公司、个人或商号的名称，申请人
或其前任的签名（以中文签署的除外）以及一个或多个创造字或词等。仅具备区别性的商标可获准在B部



注册。在B部注册的商标不及在A 部注册的商标审查严格。

（二）审查及授权程序采取二次审查及司法监督制度。次审查决定受理的商标在A部还是在B部注册。申
请人如同意商标注册处的意见，则注册处发出公告；若次审查决定不予注册或申请人不同意在B部注册，
将引起第二次审查。申请人对注册处第二次审查决定仍不服的，可以上诉至法院。

对经次审查或第二次审查公告的商标，任何人均可对其提出异议，异议期为两个月，对未有异议或异议
不成立的商标将予注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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